
中国期货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

（2010年12月22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2015年12月22日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会员的自律性管理，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促进期货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推动期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中国期货业协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会员享有《章程》规定的相应的权利，履行《章程》规定的相应的义务。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期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会员。

第二章  会员

第四条  协会会员由普通会员、特别会员和联系会员组成。
普通会员是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其他依法设立的从事期货及衍生品业务的期货经营机构。

特别会员是指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组织开展期货交易活动的期货交易场所、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以及组织开展其他衍生品交易的机构。

联系会员是指经各地方民政部门批准设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期货业社会团体法人、期货服务机构，以及其他从事期货等衍生品业务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第五条  普通会员包括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期货中间介绍业务的证券公司、私募期货基金管理人以及其他从事期货及衍生品业务的期货经营机构。 

特别会员包括期货交易所、期货监测监控机构及其他衍生品交易场所。 

联系会员包括地方期货行业协会、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期货信息技术服务商、参与期货市场的实体企业以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其他期货服务机构。

第六条  协会会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拥护协会《章程》；

（二）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

（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并从事期货及衍生品业务或相关活动；
（四）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会籍

第七条  申请入会的机构，应到协会常设办事机构进行登记注册。

第八条  申请入会的机构进行登记注册时，应提交以下申请文件：

（一）按协会要求填写的《入会申请表》；

（二）法人营业执照或相关登记证复印件；

（三）经营业务许可证复印件或其他法定资格文件；

（四）协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九条  协会在常设办事机构收到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入会申请文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同意吸收申请机构入会的决定。申请机构根据要求补正入会申请文件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协会同意申请机构入会的，向申请机构发送入会告知函。申请机构按协会规定缴纳入会费后，协会为其颁发会员证书、分配会员邮箱及会员信息管理平台账号。协会不同意申请机构入会的，应及时告知其原因。

第十条  会员设会员代表一名，代表其在协会履行职责。会员代表应当由会员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且不得同时兼任其他会员单位的会员代表。 

会员更换会员代表，须向协会书面报告。会员理事更换会员代表、且会员代表兼任该会员理事代表的，须书面向协会提出更换申请并推荐继任人选，继任人选应当符合协会章程规定的条件并经理事会审查同意。
第十一条  会员入会自愿，退会自由，但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加入协会的会员除外。

第十二条  会员出现合并或分立情形时，协会按照以下规定处理会员资格变动情况：

（一）会员吸收合并其他会员的，吸收会员的资格继续存在，被吸收会员的资格终止；

会员进行新设合并的，合并前的各会员资格终止，合并后的新设机构需要重新申请会员资格。

（二）会员进行派生分立的，原会员资格继续存在，派生出的新设机构需要重新申请会员资格；

会员进行新设分立的，原会员资格终止，派生的各新设机构需要重新申请会员资格。

第十三条  除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外，会员出现以下情形时，会员资格终止：

（一）申请退会；

（二）被依法撤销或吊销期货业务许可证；

（三）法人资格被依法注销；

（四）无故连续一年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

（五）受到协会取消会员资格的纪律惩戒；

（六）其他导致会员资格终止的情形。

会员资格终止时，协会收回其会员证书、注销其会员邮箱及会员信息管理平台账号。其会员代表在协会担任的职务自动终止。

第十四条  协会通过协会网站公告会员资格的取得、变更和终止信息。

第四章  自律管理

第十五条  协会教育和督促会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行业自律规则，有权监督、检查会员的相关执业行为。 

第十六条  协会依法维护会员合法权益，调解会员纠纷，代表会员向主管部门、立法机关反映会员的建议和要求，向会员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专业研究、培训研讨、交流合作、法律咨询、行业资讯等方面的服务。

第十七条  协会对会员实行分类管理。
协会根据机构类型和执业范围的差异，制定相应的自律规则对其业务进行分类规范。

第十八条  会员应指定专门工作人员担任协会联络员，负责与协会日常沟通与联系。

第十九条  会员应根据《中国期货业协会会费收取办法》的规定及时、足额缴纳会费。

第二十条  会员出现下列情形时，应自发生该情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会员信息管理平台中更新有关信息，并同时告知协会：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住所或者营业场所；

（三）变更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四）变更注册资本；

（五）变更经营范围；

（六）变更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者股权结构；

（七）设立或者终止分支机构；

（八）合并、分立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九）变更与协会的联系方式；

（十）受到中国证监会等有权机关行政处罚；

（十一）受到期货交易所等行业自律组织处分；

（十二）协会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会员应对其向协会报告的信息和在会员信息管理平台中所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协会有权对会员所报告、填报信息进行核查，督促其对虚假、不准确、遗漏或已过期的信息进行修改、补充等操作，并视情节对不实报告、违规填报信息的行为给予批评警示或纪律惩戒。

第二十二条  对期货行业的发展或协会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协会可视情形给予书面表扬、公开表彰、授予荣誉称号和协会认为合适的其他形式的奖励。

协会奖励会员的，由会长办公会提出建议，报理事会通过。

第二十三条  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协会《章程》或行业自律规则的，协会视情节轻重给予其以下纪律惩戒：

（一）训诫；

（二）公开谴责；

（三）暂停会员部分权利；

（四）暂停会员资格；

（五）取消会员资格；

（六）行业自律规则中规定的其他纪律惩戒。

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需要对其实施行政监管措施或者行政处罚的，由协会移交中国证监会等有关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会员有违反协会《章程》或行业自律规则的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予以纪律惩戒的，协会可以给予其书面警示、约见高管谈话等形式的批评警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解释权属于协会理事会。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